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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法定代理人出庭及上诉问题的电话答复 

发布日期：1991-10-19 

发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９日）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津高法刑字（１９９１）１４号《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法定代理人出庭及上诉问题的请

示》收阅。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法（研）发［１９９１］３号《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六条第（一）项、第二

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被告人犯罪时不满１８岁的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时，不论被告人

是否已满１８岁，法庭都应当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庭；法定代理人不适宜出庭的，法庭可以通知其

他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出庭。 

    二、如果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决、裁定，提出上诉的，上诉期

间，不满１８岁的少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依法享有独立的上诉权；如被告人已满１８岁，他的原法

定代理人要求上诉的，则必须征得被告人的同意。 

     

    附：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法定代理人出庭及上诉问题的请示 

              （津高法刑字［１９９１］１４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被告人于未成年时犯罪，人民法院审判时已成年，在开庭审理时是否仍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出

庭，人民法院判决以后，其法定代理人是否仍享有独立上诉权的问题，我院有不同认识。第一种意见认

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凡被告人犯罪时不满１８岁的案件，一般情况下，都应通知其

法定代理人到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也享有独立的上诉权；另一

种意见认为，设立监护人的意义在于维护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人受审时成年，

已具有完全的诉讼行为能力，因此，就没有必要再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出庭监护，其法定代理人也不享有独

立的上诉权。我院倾向第一种意见。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１９９１年６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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